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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我太太最近有一次需要駕車從將軍澳去大埔開會，約定的時間是五時半，誰知她五時左右去取車時，卻發現車開不動了，原來是忘記關上車頭燈，相信因為是電池耗盡以致無法啟動機器。焦急的心情可想而知，據她所說，整個人好像當堂「醒」了起來，在電光火石之間，腦袋在皮質醇的刺激下急速運轉，例如是什麼原因引起，可以向誰去求助，需不需要通知會遲到等等，腦袋轉個不停，將所有有關的資料都轉送過來，例如有人家推車啟動機器的情景，有同事在這方面有經驗的情景，計程車好像有工具可協助的情景等等，一些平時很少注意的資料，在傾刻間都湧了出來，最後問題當然解決了，只是遲到卻是免不了。

　　「醒覺」相對於「不醒覺」，人對自己重視的東西，感到不安全時，我們會提高醒覺，例如在一列人多擠擁的列車中，廣播員會提醒大家提防扒手，我看見許多人都會下意識地將行李靠近自己一些，提高一些警覺。因為人開始感覺到不安全。

　　如果從這方面深思下去，其實這也是一個很好的信仰反省，許多人說：「我感覺不到神在我生命中的介入」，這問題或者是否也與「醒覺」的狀態有關呢？如果我們的人生還有許多東西比神更加重要，我們的注意力就是那些東西，很難再有「多餘」的精力去注意神，如果我們覺得信仰在決志後就已經很穩妥，那我們就不必理會聖經上常提醒我們要提防撒旦的欺騙，以及屬靈中的爭戰。既然我們的生活有其他的東西吸引我們，我們的信仰又感到非常穩妥，那我們就不需要「醒」(Alert)。不過這肯定不是神的意思，聖經從舊約先知、到耶穌、到使徒，都不斷地提醒人：「總要警醒禱告，免得入了迷惑。」太 26:41。今天讓我們也從約瑟的故事來學一個功課。

釋經

    約瑟在本章聖經中是第一次出場，就如他的祖先一樣，好像都必須經過一個離開家鄉的過程，不過今次他離開家鄉的原因卻是一場家庭的悲戲。表面上約瑟確是不討他的兄弟喜歡，向父親打小報告，又獨得父親的寵愛有彩衣穿著，還要發異夢，說將來兄弟甚至父母，均要向他下拜。難怪連痛鍚他的父親最後也禁不住要教訓他。

　　不過聖經卻加上了一句：「他父親卻把這話存在心裏」37:11。

警醒(Alert)出於相信可能

    在生命中經歷過無數風雨的雅各，練就了一種敏銳的觸覺，就是凡事扣上神的介入，生活的問題，也就是信仰的問題。在家裏出了一個與兄弟不和的約瑟，雅各仍然細心地去觀察，有沒有神介入的痕跡。表面上約瑟確是一個惹麻煩的人，說什麼全家人要向他下拜，而當時約瑟只是一個十七歲的青年人，說出這樣的話，當然可以視之為不敬，所以他哥哥從開始就討厭他。不過這可不能做準，因為他哥哥本身就是一些心裏不尊敬神的人，我們在示劍的事情上，就可以看到。而約瑟雖然是在父親面前說哥哥們的壞話，但聖經卻沒有說是約瑟故意在搬弄是非，至於約瑟所發的夢，我們知道根本就是出於神。因此聖經反而對他的哥哥們有一句評語就是：「他哥哥們都嫉妒他」37:11 。

　　雅各的警醒，讓他能夠在平常的生活中，找尋神的介入，一件本來是家庭的瑣事，大部份的父母可能只是會當做是夢話，聽過就算，而雅各卻「存在心裏」，這與約瑟哥哥的態度很不一樣，他們哥哥只相信眼所見的，約瑟只是一個小孩子，不可能有所做為，所以只有抗拒。

　　我們相信在神凡事都可能嗎？這是其實是很難的，因為相信凡事神都會介入的話，就意味著我們需要時刻都會期待著有不同的結果，不同的事情發生。這樣人會感到不安全，不能按著心中的盤算來行事，所以人還是喜歡一切按慣性而行，可以一切在掌握之中。神吩咐我們要警醒就是要我們相信，神隨時會介入，甚至隨時會再來，我們這些信主的人，如今相信的不應單是神存在，更重要的還是相信神可以介入你我的生命帶來改變。

警醒(Alert)出於積極回應

　　約瑟同樣有這種警醒，這從他後來的為人，可以知道他一直都敬畏神，所以我們可以理解約瑟告發哥哥的時候，其實也是有壓力，一個十七歲的青年人，不至於好像一個完全無知的小孩，完全無視這些事情的後果。不過他選擇去回應。做異夢的過程，則更加具體，他第一次告訴哥哥，已經惹來強烈的不滿，可是第二次卻約瑟卻更加堅持，告訴完哥哥後，更要告訴父親。我們很有理由相信約瑟是因為相信這些異夢是出於神的，所以他一再堅持要告訴他的家人，即使最終對他造成了不利。

　　如果我們一開始就決定，人生的路不是要走一條神所喜悅的路，只是走一條容易的路，一條自己喜歡的路，則我們就無需警醒，但如果我們立志要走一條神想我們去走的路，則需要我們有勇氣地在人生的每一個關口去回應神的聲音，一個不停回應的人，也是一個不停尋求的人，一個不停尋求的人，也就是一個不斷警醒(Alert)的人。這些人的生命，隨時都有機會看到神的榮耀，因為他們相信神會隨時對他們說話，介入他們的生命。

